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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1.49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91.49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不超过 847,55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包括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承兑汇票、融资

租赁、保理等业务，期限不超过 5 年；不超过 67,350 万元额度用于长期项目贷款、融资租

赁等业务，期限不超过 20年。 

一、 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授信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 授信额度(万元) 期限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不超过 5 年 

启迪数字环卫（郑州）有限公司 130,000.00 

启迪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0 

启迪数字环卫（合肥）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启迪腾笙（济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90.00 

启迪城服（宜昌）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2,700.00 

启迪城服（杭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700.00 

淄博启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500.00 

沈阳启洁凯利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怀化启城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 

扬州智慧瑞禾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3,400.00 

成都行建城市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1,200.00 

汤阴安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泰安启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650.00 

浙江利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 

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淮南市康德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200.00 



淮南淮清环保有限公司 1,900.00 

邵阳德创循环经济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湖南启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临沂奥凯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1,000.00 

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 7,000.00 

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30,000.00 

河北万忠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360.00 

河南恒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0,000.00 

河南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 8,000.00 

湖南同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邢台恒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5,000.00 

南通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 400.00 

毕节市碧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淮北国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淮南国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赣州虔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焦作市德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齐齐哈尔启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浙江启迪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监利浦华荆源水务有限公司 1,000.00 

嘉鱼浦华甘泉水业有限公司 1,000.00 

襄阳浦华汉清水务有限公司 300.00 

襄阳浦华汉水水务有限公司 3,000.00 

宜昌浦华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5,000.00 

南昌浦华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300.00 

鄂州浦华鄂清水务有限公司 1,500.00 

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 5,000.00 

枝江浦华枝清水务有限公司 1,500.00 

浦华环保有限公司 7,000.00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72,000.00 

淮安零碳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950.00 

怀化启城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 

不超过 20 年 

永兴清雅环卫有限公司 2,200.00 

邵阳启城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6,000.00 

哈尔滨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0 

拉萨圣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50.00 

南昌浦华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2,400.00 

黄冈浦华禹清水务有限公司 3,000.00 

启迪浦华（句容）水务有限公司 10,000.00 

重庆启盛环保有限公司 5,000.00 

宜昌启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1,000.00 



合计 914,900.00 
 

二、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营

业务经营情况按步骤实施其所需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的借款 

1、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的申请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公司可以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需求

调整实际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本次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实际借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相关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

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授信额度总额度内签署上述综合

授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等）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将提请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